
 

 

 
 
 

 

教务处〔2017〕10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印发 

课程设计管理规范的通知 

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、直属单位： 

现将《哈尔滨工业大学课程设计管理规范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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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教务处       2017 年 12月 19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4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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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课程设计管理规范 

课程设计是本科教育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实践环节，是学生

综合运用一门或几门课程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，对于加深

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、提高实践动手能力、培养创新意识等具有

重要的作用。为加强课程设计工作的管理，不断提高课程设计教学

质量，特制定本规范。 

一、课程设计教学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

课程设计各项工作由本科生院、院（系）和基层教学组织分级

完成。 

1．本科生院职责 

（1）组织制定课程设计教学工作的相关政策和制度。 

（2）协调校内部门，为课程设计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场

地、设备和经费等方面的保证。 

（3）组织校级课程设计检查组，对课程设计质量进行督导和

检查。 

2．院（系）职责 

（1）根据培养方案规定，在符合学校总体要求的前提下，根

据本单位学科、专业特点制定相应的课程设计管理细则。 

（2）提供实验、设计所需的必要条件，保证课程设计的顺利

进行。 

（3）组织院级督导对课程设计过程及答辩进行检查，发现问

题及时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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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组织做好课程设计材料归档工作。 

3．基层教学组织工作职责 

（1）安排指导教师，审核课程设计题目、任务书。 

（2）组织课程设计答辩和成绩评定工作。 

（3）考核指导教师的工作情况，进行课程设计工作总结。 

二、课程设计教学基本要求 

1．课程设计的选题 

课程设计题目可由指导教师拟定，也可由学生自拟，经基层教

学组织审核通过后方可执行。选题一般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 

（1）满足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，体现所服务课程

的综合内容，能使学生得到较为全面的设计训练。 

（2）应尽可能有实用背景，模拟题目不能重复使用。 

（3）难度和工作量应适合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状况，并可在规

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。 

2．课程设计任务书 

课程设计任务书应包括：题目、已知技术参数和设计要求、工

作量、工作计划等内容，具体格式由院（系）或基层教学组织根据

学科及课程特点制定。 

3．课程设计图纸及说明书（论文） 

工程技术类课程设计，一般要完成 A0 正式装配图 1 张，零件

图 2 张，设计计算说明书 1份（不少于 5000 字）。文管类课程设计，

一般要拟定一篇不少于 8000 字的论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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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设计图纸及说明书（论文）由院（系）负责保管，一般保

管三年。对于有示范意义的优秀课程设计图纸及说明书（论文），

保管期限可适当延长。 

三、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

1．课程设计的指导教师应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。第一次承担

指导工作的教师由基层教学组织负责培训，通过审核后方可上岗。

每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一般不超过 15 人。 

2．指导教师的职责 

（1）选择题目，拟定任务书，制定指导计划。 

（2）向学生下达设计任务书。 

（3）检查学生的工作进度和质量，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，及

时解答和处理学生提出的问题。 

（4）审查学生完成的设计资料与文件，确认学生的答辩资格。 

（5）参加考核和成绩评定工作。 

3．在课程设计期间，指导教师每个工作日的指导时间应不少

于 4 小时。 

4．需在课程设计期间出差的指导教师，必须经院（系）主管

领导批准，并委托相当水平的教师代理指导。 

四、对学生的要求 

1．要有勤于思考、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和严肃认真、精益求

精的工作态度，严守学术道德规范。 

2．要敢于创新，勇于实践，注重培养创新意识和工程意识。 

3．严格遵守学习纪律、作息时间和请假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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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遵守公共道德，爱护公物，注意卫生，遵守设计场所的规

章制度。 

五、课程设计说明书（论文）撰写规范 

说明书（论文）应使用计算机输入、编排和打印，结构及内容

要求如下。 

1．封面：题目、院系、班级、学生签字、指导教师签字及时

间。 

2．任务书。 

3．摘要和关键词（仅论文要求）：摘要是论文内容的简短陈述，

一般不超过 400字；关键词应为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汇，

一般为 4 个左右。 

4．目录：层次清晰，要给出标题及其页码，最后一项为“参

考文献”。 

5．正文：按目录中编排的章节依次撰写，要求计算正确，论

述清楚，文字简练通顺，插图简明。 

6．参考文献（资料）：必须是学生在课程设计中真正阅读过和

运用过的，按照在正文中的出现顺序排列。几种常用文献的标注范

例如下： 

（1）图书类的参考文献 

[1] 唐绪军. 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[M]. 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

1999：117-12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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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翻译图书类的参考文献 

[2] 霍斯尼 R K. 谷物科学与工艺学原理[M]. 李庆龙，译. 北

京：中国仪器出版社，1989：32-35. 

（3）期刊类的参考文献 

[3] 覃睿，田先钰. 从创新潜力到创新成果：一个创新潜力形

成与释放模型[J]. 科技进步与对策，2007（2）：148-152. 

六、课程设计的考核 

课程设计的考核方式由基层教学组织根据课程设计的内容和

形式确定。采用答辩作为最终考核方式的课程设计，应按以下要求

进行。 

1．答辩资格 

学生按计划完成课程设计任务，经指导教师审查通过并在其设

计图纸、说明书（论文）等文件上签字，方可获得参加答辩资格。 

2．答辩小组 

由基层教学组织负责统筹安排课程设计答辩小组，每组由 2－3

名讲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组成。答辩小组应在答辩开始前详细审阅

学生的课程设计资料。 

3．答辩要求 

每个学生答辩时间约 15 分钟，陈述设计主要内容及成果并回

答答辩小组提问。答辩过程应做好记录，供评定成绩时参考。 

4．答辩结束后，答辩小组讨论确定学生的答辩成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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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课程设计的成绩评定 

1．课程设计的成绩按百分制评定，90-100 分人数比例一般不

超过 20％。 

2．课程设计的成绩应综合考虑设计过程表现和答辩情况，一

般由指导教师和答辩小组两部分评分组成，权重由基层教学组织自

行确定。 

八、附则 

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解释权归本科生院。原《哈尔滨工

业大学课程设计管理规范》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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